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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育學校／院舍提供的支援服務 
 
 

(a)   日 間 學 位  
 

適 合 入 讀 群 育 學 校 日 間 學 位 的 學 生 可 能 在 以 下 方 面 出 現 及 遇 到 問 題 ：  
 
1. 學 校  

(a) 罔 顧 學 校 紀 律 ， 即 使 接 受 輔 導 仍 屢 犯 校 規 ， 例 如 打 架 及 ／ 或 破
壞 課 室 秩 序 ， 以 致 嚴 重 地 影 響 教 師 授 課 。  

(b) 唆 擺 其 他 同 學 觸 犯 校 規 。  

(c) 公 然 反 抗 及 侮 辱 校 方 。  
 
2. 家 庭  

(a) 與 父 母 關 係 惡 劣 。 父 母 未 能 有 效 管 教 ， 或 與 子 女 常 有 衝 突 。  

(b) 經 常 夜 深 仍 不 歸 家 ， 並 間 中 離 家 出 走 。  

(c) 經 常 與 兄 弟 姊 妹 爭 吵 及 打 架 。  
 
3. 個 人 ／ 社 交  

(a) 行 為 魯 莽 衝 動 ， 如 發 脾 氣 、 毀 壞 他 人 物 件 或 公 物 等 。  

(b) 對 別 人 及 ／ 或 自 己 作 出 暴 力 及 侵 犯 行 為 (例 如 輕 微 的 自 戕 行 為 )。  

(c) 自 制 能 力 薄 弱 ， 在 社 交 場 合 往 往 作 出 破 壞 秩 序 及 滋 擾 的 行 為 。  

(d) 參 與 不 良 分 子 的 活 動 ， 並 因 而 逃 學 及 ／ 或 作 出 違 法 行 為 。  

 
 
(b)   院 舍 服 務  

學 生 除 了 出 現 上 述 問 題 外 ， 如 有 以 下 情 況 ， 應 需 要 院 舍 服 務 ：  

 

1. 家 庭  

家 庭 照 顧 嚴 重 不 足 、 學 生 不 為 父 母 所 接 納 或 懷 疑 遭 受 虐 待 。  
 
2. 個 人 ／ 社 交  

活 躍 於 朋 黨 活 動 ， 除 非 轉 換 環 境 以 接 受 密 集 的 生 活 技 能 訓 練 及 受 督
導 的 日 常 照 顧 ， 否 則 難 以 擺 脫 次 文 化 的 不 良 影 響 。  

 
 
 
 

文件會按時更新， 

一切以網上版為準。 

[2018 年 11 月版] 



 2 

 

(c)   院 舍 課 餘 照 顧 服 務  
 
 
院舍課餘照顧服務是學生入住院舍前的一項緩衝、過渡及另類措施，它
切合日間缺乏家人照顧而有情緒及行為問題的男生的需要。 
 
1. 活 動  

  
院 舍 課 餘 照 顧 服 務 會 為 學 生 提 供 以 下 活 動 ； 並 會 按 需 要 安 排 接 送 服 務 ：  

 輔 導  

 家 舍 活 動  

 家 庭 支 援 活 動  

 體 能 訓 練 （ 球 類 運 動 、 健 身 運 動 等 ）  

 興 趣 小 組  

 自 我 發 展 活 動  

 導 修 課  
 
2. 作 用  
 

 緩 衝 措 施 ： 部 份 有 情 緒 及 行 為 問 題 的 學 生 及 其 家 長 通 常 抗 拒 入 住
院 舍 ， 他 們 初 時 會 難 以 接 受 全 日 24 小 時 的 院 舍 照 顧 。 成 功 的 院
舍 課 餘 照 顧 服 務 ， 可 建 立 他 們 對 院 舍 的 信 心 ， 最 終 令 學 生 願 意 接
受 院 舍 服 務 。  

 
 離 院 者 的 過 渡 措 施 ： 雖 然 學 生 在 回 家 度 假 時 似 乎 表 現 良 好 ， 但 社

工 和 學 生 的 父 母 仍 會 憂 慮 學 生 在 長 期 住 院 後 ， 能 否 順 利 融 入 自 己
的 家 庭 。 因 此 ， 負 責 個 案 的 工 作 者 可 透 過 院 舍 課 餘 照 顧 服 務 讓 學
生 嘗 試 可 否 離 院 ， 以 期 他 們 最 終 能 與 家 人 團 聚 。  

 
 另 類 的 院 舍 服 務 ： 部 份 有 情 緒 及 行 為 問 題 的 男 生 並 不 需 要 全 日 24

小 時 的 院 舍 照 顧 。 他 們 的 父 母 在 日 間 需 要 上 班 ， 在 晚 上 則 可 以 照
顧 他 們 。 院 舍 課 餘 照 顧 服 務 可 協 助 這 些 家 長 日 間 照 顧 有 情 緒 及 行
為 問 題 的 子 女 ， 亦 可 紓 緩 對 全 日 24 小 時 院 舍 服 務 的 需 求 。  

 
 3. 設 有 院 舍 課 餘 照 顧 服 務 的 群 育 學 校 ／ 院 舍  

 
現 時 ， 香 港 扶 幼 會 盛 德 中 心 學 校 ／ 盛 德 中 心 設 有 院 舍 課 餘 照 顧 服 務 ， 為
有 需 要 的 小 學 部 學 生 提 供 服 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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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  短 期 適 應 課 程  
 
一 些 適 合 接 受 群 育 學 校 ／ 院 舍 服 務 的 學 生 ， 因 種 種 原 因 不 願 長 期 轉 讀 群
育 學 校 ， 又 或 預 期 他 們 的 問 題 能 在 接 受 服 務 後 的 短 期 內 得 到 改 善 ， 便 可
選 擇 入 讀 短 期 適 應 課 程 。 這 項 服 務 一 般 為 期 三 個 月 至 一 年 ， 學 生 原 先 就
讀 的 普 通 學 校 會 保 留 他 們 的 學 籍 ， 當 這 些 學 生 在 群 育 學 校 ／ 院 舍 完 成 短
期 適 應 課 程 而 行 為 有 所 改 善 時 ， 便 可 返 回 原 校 就 讀 。 短 期 適 應 課 程 的 詳
情 如 下 ：  
 
1. 目 的  

 使 學 生 更 樂 意 接 受 群 育 學 校 ／ 院 舍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； 及  

 更 有 效 地 幫 助 學 生 盡 早 返 回 普 通 學 校 就 讀 。  
 

2. 服 務 模 式  

 透 過 學 生 、 家 長 及 普 通 學 校 教 師 的 積 極 參 與 ， 為 每 名 學 生 進 行 基
線 評 估 ， 然 後 編 訂 特 設 的 輔 導 課 程 ；  

 編 訂 更 密 集 和 更 周 詳 的 行 為 輔 導 課 程 ， 以 配 合 學 生 的 不 同 需 要 ；  

 釐 訂 課 程 的 短 期 目 標 ， 並 時 加 檢 討 ， 使 學 生 和 教 師 更 容 易 達 到 目
標 ； 及  

 讓 學 生 、 家 長 和 普 通 學 校 的 人 員 積 極 參 與 策 劃 、 推 行 和 評 估 輔 導
課 程 。  

 
3. 設 有 短 期 適 應 課 程 的 群 育 學 校 ／ 院 舍  
 
 男 校  

 東 灣 莫 羅 瑞 華 學 校 ／ 香 港 學 生 輔 助 會 石 壁 宿 舍  

 香 港 扶 幼 會 則 仁 中 心 學 校 ／ 香 港 扶 幼 會 則 仁 中 心  

 香 港 扶 幼 會 許 仲 繩 紀 念 學 校  

 香港扶幼會盛德中心學校／香港扶幼會盛德中心 
 香港青少年培育會陳南昌紀念學校／香港青少年培育會白普理宿舍 

 

女 校  

 明愛培立學校∕明愛培立中心  
 瑪利灣學校∕瑪利灣中心 (只限小五至初中) 
 明愛樂恩學校∕明愛樂恩中心 (只限初中) 

 


